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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
例》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和有关的地方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国际海上运输及其
辅助性业务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实施信
用管理，并将相关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第五条修改为：“经营国际客船、国
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船舶，

其中必须有中国籍船舶；
“（三）投入运营的船舶符合国家规

定的海上交通安全技术标准；
“（四）有提单、客票或者多式联运单

证；
“（五）有具备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

规定的从业资格的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经营国际集装箱船、国际普通货船

运输业务，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有
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船舶。”

第六条修改为：“经营国际客船、国
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应当向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附送
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
料。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 30 日内审核完毕，作出许可或
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
请人颁发《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
知理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国际客
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申
请时，应当考虑国家关于国际海上运输
业发展的政策和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竞争
状况。

“申请经营国际客船运输业务，并同
时申请经营国际班轮运输业务的，还应
当附送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
料，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一并审核、登
记。

“经营国际集装箱船、国际普通货船
运输业务，应当自开业之日起 15 日内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备案，备案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
地、联系方式、船舶情况。”

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经营无船承
运业务，应当自开业之日起 15 日内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备案，备案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
地、联系方式。”

删去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

第九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国际
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经营
者，不得将依法取得的经营资格提供给
他人使用。”

第十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国际
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经营
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的经营资
格后，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的，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取消其经营
资格。”

第十八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
“国际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情形
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向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备案：

“（一）终止经营；
“（二）减少运营船舶；
“（三）变更提单、客票或者多式联运

单证；
“（四）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子

公司经营相应业务；
“（五）拥有的船舶在境外注册，悬挂

外国旗。
“国际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

运输经营者增加运营船舶的，增加的运
营船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技术标
准，并应当于投入运营前 15 日内向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3 日内
出具备案证明文件。

“ 其 他 中 国 企 业 有 本 条 第 一 款 第
（四）项、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国际集装箱船运输经营者、国际普
通货船运输经营者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

者终止经营的，应当自终止经营之日起
15 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中的“本条
例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本条例第十八
条”。

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
为 ：“ 未 取 得《国 际 船 舶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擅自经营国际客船、国际散装液体
危险品船运输业务的，由国务院交通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 50 万元以上
的，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
万元的，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从事国际集装箱船、国际普通货船
运输业务没有与经营国际海上运输业务
相适应的船舶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
为：“国际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
运输经营者将其依法取得的经营资格提
供给他人使用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
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撤销
其经营资格。”

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
“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备案手续的，由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
备案手续；逾期不补办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撤销其相应
资格。”

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条，将其中
的“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修改为“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
为：“外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未经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中国内
地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双向直航和经第三
地的船舶运输业务。

“外国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未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
批准，不得经营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客船、散装
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外国国际船舶
运输经营者经营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集装箱船、
普通货船运输业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二、将《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六条合并，作为第四条，修
改为：“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15 日内向所
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收购废旧金
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自变更之日
起 15 日内（属于工商登记事项的自工商
登记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向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便
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备案。”

删去第十二条、第十六条。
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相
应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
定，未履行备案手续收购生产性废旧金
属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
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未履行备案手续收
购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予以警告或者
处以 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
定，未向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的，予以
警告或者处以 2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非法
设点收购废旧金属的，予以取缔，没收非
法 收 购 的 物 品 及 非 法 所 得 ，可 以 并 处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收购
生产性废旧金属时未如实登记的，视情
节轻重，处以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或者责令停业整顿；

“（五）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收购

禁止收购的金属物品的，视情节轻重，处
以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
责令停业整顿。

“有前款所列第（一）、（三）、（四）、
（五）项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修改为：“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
管部门应当将作出的相关产品准予许可
的决定及时通报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

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第五十三条修改为：“取得生产许可

证的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定期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
管部门提交报告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第六十五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
吊销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由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决定。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将作出的相关产
品吊销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及时
通报发展改革部门、卫生主管部门等有
关部门。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
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列入目录的产
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
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未
经认证的违法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
的，处货值金额 2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经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
得超过 1 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 得 或 者 违 法 所 得 不 足 1 万 元 的 ，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违法所得超过 2
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
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1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违法所
得超过 2 万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所得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 3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从事道
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增加两款，作为第四款、
第五款：“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
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备案时提供虚假材料情节严重的，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5年内不得从事原备案的业务。”

删去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九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

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 府 交 通 运 输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

“（一）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或
者不按规定的线路、公布的班次行驶的；

“（二）在旅客运输途中擅自变更运
输车辆或者将旅客移交他人运输的；

“（三）未报告原许可机关，擅自终止

客运经营的。
“客运经营者强行招揽旅客，货运经

营者强行招揽货物或者没有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

第七十一条改为第七十条，将第一
款中的“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修改为

“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者”。增加一
款，作为第二款：“道路货物运输站（场）
经营者有前款违法情形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 3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改为第七十四条，删去
第 一 款 中 的“ 或 者 未 标 明 国 籍 识 别 标
志”。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外国国际
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标明国籍识
别标志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运输，处
2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六、删去《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七、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
例》第四十九条中的“船员适任证书”、第
五十三条第一项中的“证书”。

删去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四条，删去

第一项。
八、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的
“《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修改为“《证
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第五十九条修改为：“证券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该证券公司
被处置负有主要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
按照规定对其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
施。”

删去第六十条中的“并可以暂停其
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和“撤销其任
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

九、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
十六条修改为：“除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
规定的期限在可采区作业外，采砂船舶
应当集中停放在沿江县级人民政府指定
的地点，并由采砂船舶所有者或者使用
者负责管护。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离
开指定的地点。”

删去第十七条。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禁止运

输、收购、销售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
单位、个人开采的长江河道砂石。

“长江水利委员会应当会同沿江省、
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海事机构等
单位建立统一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信息
平台，推进实施长江河道砂石开采、运
输、收购、销售全过程追溯。”

第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长江
采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长江水利委员会依据职
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开采的
砂石和违法所得以及采砂船舶和挖掘机
械等作业设备、工具，并处违法开采的砂
石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不足 10 万元的，并处 20 万元以
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
定，采砂单位、个人未按照河道采砂许
可证规定的要求采砂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长江水
利委员会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开采的砂石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开采的砂石货值金额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在禁采
区、禁采期采砂的，没收违法开采的砂
石和违法所得以及采砂船舶和挖掘机械
等作业设备、工具，吊销河道采砂许可
证，并处违法开采的砂石货值金额 2 倍
以上 20 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
10 万元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运输、收购、销售未取得河道
采砂许可证的单位、个人开采的长江河

道砂石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长江水利委员会、有
关海事管理机构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运输、收购、
销售的砂石和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
以 上 2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
为：“违反本条例规定，采砂船舶未在
指定地点集中停放或者无正当理由擅
自离开指定地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靠在
指定地点，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予以强行转移至
指定地点。”

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
改为：“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河
道采砂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长江水利委
员会依据职权予以吊销或者收缴，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删去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

为“处分”。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

之一，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已批准的长江采砂
规划、擅自修改长江采砂规划或者违
反长江采砂规划组织采砂的；

“（二）不按照规定审批发放河道
采砂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的；

“（三）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监督
检查职责，造成长江采砂秩序混乱或
者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

十、将《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三款中的“批准”修改为“备
案”。

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设立、调整
海洋观测站（点）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由有关海洋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不
符合海洋观测网规划的，责令限期拆
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实施强制拆
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十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第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
款：“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
“发票管理工作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五条修改为：“发票的种类、联
次、内容、编码规则、数据标准、使用范
围等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规定。”

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税务机关
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确定印制
发票的企业。”

第十二条中的“批准”修改为“确
定”。

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单位和个人使用
的发票，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应当在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印制；确有必
要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制的，应
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商印
制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同意
后确定印制发票的企业。”

第十五条修改为：“需要领用发票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设立登记证件
或者税务登记证件，以及经办人身份
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用
手续。领用纸质发票的，还应当提供
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式样制
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主管税务机
关根据领用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
规模和风险等级，在 5 个工作日内确
认领用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用方
式。

“单位和个人领用发票时，应当按
照税务机关的规定报告发票使用情

况 ，税 务 机 关 应 当 按 照 规 定 进 行 查
验。”

删去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
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修改为：“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
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
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
票专用章。”

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
三款修改为：“单位和个人开发电子发
票信息系统自用或者为他人提供电子
发票服务的，应当遵守国务院税务主
管部门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增
加一项，作为第一款第六项：“（六）窃
取、截留、篡改、出售、泄露发票数据”。

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
改为：“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
立发票使用登记制度，配合税务机关
进行身份验证，并定期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告发票使用情况。”

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
改为：“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不
得擅自损毁。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
联，应当保存 5年。”

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在
第一款中的“伪造发票监制章”后增加

“窃取、截留、篡改、出售、泄露发票数
据”，删去第一款中的“对印制发票的
企业，可以并处吊销发票准印证”。

第三章名称以及第二条、第十七
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中的“领购”
修改为“领用”。

第二十五条中的“发票”修改为
“纸质发票”。

删去第二十八条中的“和发票领
购簿”。

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的“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

十二、将《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办法》第一条中的“收养法”修改为“民
法典”。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收养登
记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
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改为第六条，将第二款中
的“计划生育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收养人还应当提交下列
证明材料”修改为“收养人应当提交下
列证明材料”，“收养人无子女的证明”
修改为“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

第六条改为第七条，将第一款中
的“收养法”修改为“民法典”，第
四款中的“生父母为送养人的，并应
当提交与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签订的不
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协议；有特殊困
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还应当提交送养
人有特殊困难的声明。其中，因丧偶
或者一方下落不明由单方送养的，还
应当提交配偶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证
明”修改为“生父母为送养人，有特
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还应当提交
送养人有特殊困难的声明；因丧偶或
者一方下落不明由单方送养的，还应
当提交配偶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证
明”。

第七条、第十条分别改为第八条、
第十一条，将其中的“收养法”修改为

“民法典”。
十三、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

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八条中的“劳动保障、计划生育

等部门”修改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部门”。

十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
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中的“《烟
草专卖法》第三十条”修改为“《烟草专
卖法》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中的

“《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
三条中的“《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
修改为“《烟草专卖法》第三十条”，第
五十四条中的“《烟草专卖法》第三十
三条”修改为“《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
条”。

此外，对相关行政法规中的条文
序号作相应调整。

国 务 院 决 定 修 改 的 行 政 法 规

一声清亮的哨音响起，人们纷纷
将目光投向杨帆手中的小物件。连日
来，在第十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
会“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果展
区，杨帆不停地向参观者介绍非遗“鱼
化泥叫叫”的传承历史，讲述他与诗意
乡村相遇的故事。

“鱼化泥叫叫”也称泥哨，是发源
于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寨一带的一项古
老民间手工技艺。杨帆是“鱼化泥叫
叫”技艺的非遗传承人，2019 年冬天，
他将城中的工作室搬到了位于秦岭脚
下的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小峪口
村，在古朴的院落中抟泥成器，传习技
艺。

开门迎客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上
百名游客步入杨帆的小院，沉浸式体
验泥哨制作，大量的客流间接带动了
小峪口村村民增收。

“乡村是非遗文化的土壤，文化是
‘千村千面’的核心，文旅融合与乡村
振兴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杨帆

说。
如今，“鱼化泥叫叫”、秦腔脸谱

绘画、广陵琴派、土织布技艺……一
个个非遗传承体验项目先后在小峪口
村落地，在活态传承非遗文化的同
时，也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
径。

近日，杨帆与小峪口村的多位非
遗传承人来到正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
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果展区，白马
花田营造社、福建赤溪村、中国金蚕

小镇等 12 个来自全国多地的乡村振
兴案例，勾勒出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
兴的新成果，展现了乡村土壤滋养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诠释了文旅
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奔赴”的中国
道路。

在福建赤溪福籽文创展区，精致
的茶礼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 我 们 深 挖 赤 溪 的 特 色 地 域 文
化，开发了品类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旅
游项目，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乡村文
化体验。在赤溪，游客不仅可以采

茶、喝茶，还能参与文创制作、畲族
文化体验、旅拍等活动。”民族文创
品牌“爱我石榴籽”的创始人余丽辉
说。

在第十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
览会上，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与会嘉宾表
示，当前我国文旅融合程度不断加
深，“1+1＞2”的效果不断彰显。近
年 来 ， 各 地 不 断 形 成 “ 以 文 塑 旅 、
以旅彰文”优势叠加、相互赋能的
良好局面。

“从前，学手艺是为了走出大山，
如今学成手艺，是为了回到大山。”谈
到乡村振兴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前来
参展的羌族草编制作工艺传承人王兴
碧对记者说。

因幼年的一场意外，王兴碧小
腿残疾，曾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
县的贫困户。2013 年，在当地残联
等部门的帮助下，王兴碧开始研习
草编技艺。10 年间，王兴碧在家乡
边制作边教学，如今已带出 20 多名
徒弟。

羌族草编是在北川羌族聚居地
流传的传统技艺。近年来，当地依
托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设立北
川县羌族草竹编非遗工坊，至今开
展 公 益 性 技 能 培 训 100 多 期 ， 培 训
5000 余 人 ， 带 动 超 过 200 名 留 守 妇
女 和 残 疾 人 实 现 灵 活 、 居 家 就 业 ，
赋能乡村振兴。

在第十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
会上，诸如此类赋能乡村振兴的案例
受到人们关注，不少机构集文化研
究、产品开发、技术培训、研学体
验、“线上+线下”宣传销售模式于
一体，不断延长中国文旅产业链，实
现旅游产品差异化供给。

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双向互
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现代乡村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感受诗意栖居。

（新华社西安8月20日电）

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互动
——西部文博会上的“诗意邂逅”

新华社记者 贺占军 邹竞一


